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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 0 11 年立法會 (修訂 )條例草案 》  

法案委員會  

 

有關遞補機制的修訂建議  

 

1 .  就 是 次 立 法 建 議 而 言 ， 律 政 司 提 出 了 以 下 的 法 律 原 則 和 考 慮 :  

( a )  補 選 並 不 是 填 補 臨 時 空 缺 的 唯 一 合 法 方 法 。《 基 本 法 》 及

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》 均 沒 有 要 求 立 法 機 關 的 空 缺 議 席 必 須 由

補 選 填 補 。 遞 補 機 制 不 會 僅 因 為 沒 有 用 補 選 方 式 填 補 空 缺

而 構 成 有 違 憲 法 地 剝 奪 選 舉 權 和 被 選 舉 權 。  

( b )  既 然 並 非 必 須 進 行 補 選 ， 當 局 可 考 慮 和 採 納 補 選 以 外 的 其

他 方 案 ， 以 填 補 臨 時 空 缺 ， 只 要 這 些 方 案 是 客 觀 和 公 平 ，

並 且 追 求 合 理 的 目 標 。  

( c )  在 制 訂 選 舉 制 度 時 ， 政 府 和 立 法 機 關 可 以 為 解 決 或 處 理 一

些 問 題 而 尋 求 修 訂 選 舉 程 序 。 特 區 政 府 和 立 法 機 關 在 處 理

選 舉 事 務 方 面 享 有 廣 泛 的 酌 情 決 定 權 。 這 裏 所 指 的 酌 情 決

定 權，在 涉 及 選 舉 事 宜 的 案 件 中 ─ 莫 乃 光 訴 譚 偉 豪 ( 終 院 民

事 上 訴 2 0 1 0 年 第 8 號 ， 2 0 1 0 年 1 2 月 1 3 日 ) ─ 終 審 法 院 首

席 法 官 馬 道 立 判 詞 第 5 5 段 ， 終 審 法 院 指 出 這 個 概 念 現 已

獲 本 地 法 院 確 立 ， 法 庭 已 將 這 個 概 念 應 用 於 立 法 機 關 所 採

納 的 觀 點 上 。 此 外 ，《 基 本 法 》 第 六 十 八 條 及 附 件 二 給 予

立 法 會 寛 鬆 的 酌 情 權 決 定 規 定 立 法 會 產 生 的 「 具 體 辦 法 」

的 選 舉 法 例 的 內 容 。  

( d )  政 府 在 這 次 提 出 立 法 建 議 的 其 中 一 個 原 因 是 希 望 可 以 堵

塞 2 0 1 0 年 因 為 有 立 法 會 議 員 辭 職 引 發 補 選 而 出 現 的 情 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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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 就 這 方 面，政 府 了 解 有 些 意 見 質 疑 這 是 否 一 項 足 夠 和

合 法 的 理 由 支 持 現 時 的 立 法 建 議。我 們 認 為 這 是 一 個

合 法 和 可 以 考 慮 的 理 由。但 我 們 必 須 強 調 這 項 立 法 建

議 並 不 涉 及 所 謂 「 變 相 公 投 」 所 針 對 的 任 何 政 治 議

題。政 府 提 出 立 法 是 為 了 處 理 立 法 會 議 員 基 於 任 何 原

因 辭 職 ， 接 着 又 參 加 補 選 所 帶 出 的 問 題 。  

( i i )   當 局 認 為 政 府 和 立 法 機 關 可 以 視 上 述 行 為 為 構 成 濫

用 程 序 的 一 個 做 法 。 客 觀 來 說 ， ( 1 ) 選 民 會 有 一 段 時

間 ， 即 由 議 員 辭 職 至 補 選 的 這 段 時 間 內 ， 被 剝 奪 由 一

位 議 員 代 表 他 們 處 理 立 法 會 事 務 的 權 利 ； ( 2 ) 立 法 會

在 這 段 時 間 內 缺 少 一 位 議 員 的 參 與 ； ( 3 ) 辭 職 及 補 選

涉 及 公 帑 的 損 耗 。 在 2 0 1 0 年 的 補 選 開 支 涉 及 １ 億 ２

千 ６ 百 萬；( 4 ) 最 後，有 鑑 於 2 0 1 0 年 補 選 的 低 投 票 率，

假 如 議 員 辭 職 後 又 參 加 補 選 的 情 況 經 常 發 生，這 亦 會

影 響 選 舉 制 度 本 身 的 尊 嚴 。  

( i i i )   即 使 沒 有 出 現 立 法 會 議 員 辭 職 接 着 又 參 加 補 選 的 情

況，立 法 建 議 也 可 以 處 理 因 為 進 行 補 選 可 能 引 起 的 一

些 不 理 想 的 情 況 。 這 些 情 況 包 括 ： ( 1 ) 舉 行 補 選 所 需

的 大 筆 開 支 ； ( 2 ) 由 議 員 辭 職 至 補 選 的 這 段 時 間 內 立

法 會 缺 少 一 位 議 員 的 參 與 及 作 為 選 民 的 代 表 ;  及 ( 3 )  

舉 行 補 選 將 ” 變 相 ” 地 採 用 得 票 最 多 者 當 選 的 投 票 制

度 ， 而 非 在 換 屆 選 舉 中 採 用 的 比 例 代 表 名 單 制 度 。 我

們 注 意 到 一 些 其 他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亦 有 採 用 補 選 以 外

的 方 式 來 填 補 立 法 機 關 出 缺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立 法 建 議 觸

及 一 些 可 以 考 慮 補 選 以 外 的 方 法 來 填 補 機 制 的 優 點。 

( e )  根 據 原 建 議 ， 立 法 會 出 缺 的 時 候 ， 會 根 據 上 一 屆 換 屆 選 舉 的

結 果 定 出 遞 補 人 選 。 由 於 遞 補 人 選 是 基 於 上 一 次 選 舉 的 結

果 ， 我 們 認 為 這 可 以 令 選 民 在 換 屆 的 選 舉 中 整 體 自 由 表 達 的

意 願 得 以 體 現 。 同 時 ， 遞 補 機 制 按 上 一 次 換 屆 選 舉 的 結 果 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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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， 所 以 遞 補 機 制 符 合 比 例 代 表 選 舉 制 度 的 原 則 ， 而 立 法 會

仍 然 是 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六 十 八 條 「 由 選 舉 產 生 」。  

  

2 .  雖 然 如 此 ， 當 局 一 直 小 心 聆 聽 公 眾 對 原 建 議 的 不 同 意 見 ，

並 決 定 提 出 修 訂 建 議 ， 將 原 建 議 優 化 。 我 們 認 為 修 訂 建 議 能 解 決 社

會 各 界 對 遞 補 機 制 內 容 的 關 注 事 項 ：  

 ( a )  修 訂 建 議 訂 明 ， 臨 時 空 缺 會 首 先 由 離 任 議 員 同 一 候 選 人 名

單 上 排 首 位 的 候 選 人 填 補 。 透 過 這 樣 安 排 ， 可 使 選 民 在 換

屆 選 舉 中 支 持 離 任 議 員 所 屬 名 單 所 自 由 表 達 的 意 願 得 以

體 現 。  

 ( b )  如 離 任 議 員 同 一 名 單 上 其 餘 候 選 人 無 意 或 不 合 資 格 填 補

空 缺 ， 或 該 名 單 並 無 其 他 候 選 人 可 填 補 ， 修 訂 建 議 保 留 原

建 議 的 遞 補 方 式 作 後 備 安 排 ， 即 空 缺 由 遞 補 順 位 名 單 上 獲

最 高 餘 下 票 數 的 候 選 人 填 補 ， 直 至 遞 補 順 位 名 單 上 再 無 候

選 人 便 舉 行 補 選 。  

 ( c )  在 修 訂 建 議 下 ， 以 遞 補 順 位 名 單 填 補 空 缺 屬 一 項 後 備 安

排 。 在 實 質 操 作 上 ， 當 局 預 期 在 大 部 分 情 況 下 臨 時 空 缺 都

會 由 離 任 議 員 的 同 一 張 名 單 填 補 ， 而 需 要 啟 動 後 備 機 制 的

情 況 ， 應 當 相 當 罕 有 ， 除 非 出 現 不 尋 常 的 辭 職 和 同 名 單 餘

下 的 所 有 候 選 人 均 拒 絕 填 補 的 情 況 。 後 者 的 情 況 如 果 出

現 ， 甚 有 可 能 涉 及 是 次 立 法 要 堵 塞 的 漏 洞 。  

 ( d )  後 備 安 排 在 離 任 議 員 名 單 再 沒 有 候 選 人 可 以 或 願 意 填 補

出 缺 的 情 況 下 才 會 啟 動 ：  

( i )  首 先 ， 這 安 排 使 投 票 給 該 名 單 的 選 民 的 意 願 ， 得 到 充

份 的 反 映 和 體 現 ；  

( i i )  第 二 ， 後 備 安 排 啟 動 時 ， 因 為 離 任 候 選 人 名 單 再 沒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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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 選 人 可 以 或 願 意 填 補 ， 所 以 安 排 不 會 剝 奪 歸 於 該 名

單 上 任 何 候 選 人 的 選 票 價 值 ， 亦 不 會 把 這 些 票 值 轉 移

到 其 他 名 單 的 候 選 人 ， 所 以 完 全 不 存 在 扭 曲 選 民 投 票

時 意 願 的 問 題 ；  

( i i i )  第 三 ， 在 這 情 況 下 ， 有 充 份 理 由 以 獲 得 最 大 餘 數 得 票

者 為 基 礎 去 填 補 出 缺 。 因 為 這 方 法 公 平 、 合 理 、 客 觀 、

具 高 透 明 度 ， 而 且 完 全 是 基 於 上 一 次 選 舉 的 結 果 ， 反

映 了 整 體 選 民 的 意 願 ， 並 符 合 比 例 代 表 選 舉 制 度 的 原

則 ， 而 填 補 空 缺 後 的 立 法 會 仍 是 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六

十 八 條 「 由 選 舉 產 生 」；  

( i v )  第 四 ， 後 備 安 排 使 遞 補 機 制 在 整 體 上 可 以 堵 塞 議 員 辭

職 引 發 補 選 所 呈 現 的 漏 洞 ， 並 可 避 免 以 補 選 填 補 臨 時

空 缺 所 出 現 的 一 些 不 理 想 的 地 方 。  

 ( e )  早 前 有 意 見 引 用 例 子 ， 指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用 遞 補 順 位 名 單 填

補 空 缺 可 能 引 致 一 些 不 合 理 的 情 況 ， 例 如 可 能 由 其 他 獲 票

甚 少 的 名 單 上 的 候 選 人 填 補 出 缺 ， 當 局 希 望 指 出 ：  

( i )  首 先 ， 在 修 訂 建 議 下 ， 這 些 情 況 其 實 不 大 可 能 發 生 ，

因 為 出 缺 基 本 上 由 同 名 單 的 候 選 人 填 補 ；  

( i i )  其 次 ， 有 關 意 見 引 用 的 例 子 ， 其 實 是 在 極 不 尋 常 而 且

非 常 罕 有 的 情 況 下 才 有 可 能 出 現 ， 例 如 在 同 一 選 區 、

同 一 個 四 年 任 期 、 同 一 名 單 中 ， 有 兩 位 議 員 先 後 或 同

時 出 缺 。 這 種 情 況 其 實 從 來 都 未 出 現 過 。 事 實 上 ， 如

有 這 些 不 尋 常 的 情 況 出 現 ， 極 有 可 能 涉 及 類 似 2 0 1 0

年 有 議 員 辭 職 引 發 補 選 的 情 況 。 正 如 上 文 所 述 ， 這 正

是 要 立 法 堵 塞 的 漏 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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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就 獨 立 候 選 人 而 言 ， 遞 補 機 制 並 無 影 響 他 們 在 換 屆 選 舉 的

參 選 權 :   

 ( a )  首 先 ， 以 單 獨 名 義 參 選 抑 或 與 其 他 人 士 組 成 一 張 名 單 參 選

是 每 名 候 選 人 的 個 人 決 定 和 權 利 ；  

 ( b )  以 個 人 名 義 當 選 的 議 員 如 離 任 ， 空 缺 會 按 遞 補 順 位 名 單 填

補 。 由 於 該 議 員 在 完 全 知 悉 遞 補 機 制 的 運 作 和 有 選 擇 的 情

況 下 ， 選 擇 獨 立 參 選 ， 不 聯 同 其 他 候 選 人 參 選 ， 所 以 不 存

在 剝 奪 該 名 議 員 的 名 單 上 其 他 候 選 人 的 任 何 票 值 ；  

 ( c )  這 亦 不 會 扭 曲 選 民 投 票 時 支 持 這 個 議 員 的 意 向 ， 因 為 隨 着

這 名 議 員 出 缺 ， 支 持 這 名 議 員 的 選 票 的 效 用 已 經 盡 用 ， 不

能 轉 嫁 於 其 他 人 身 上 。 在 這 情 況 下 ， 立 法 機 關 可 援 引 一 個

公 開 、 公 平 、 客 觀 的 方 法 ， 找 繼 任 人 填 補 空 缺 ;  

 ( d )  按 照 遞 補 順 位 名 單 填 補 獨 立 議 員 離 任 時 引 起 的 空 缺 ， 可 保

持 有 關 制 度 的 一 致 性 和 劃 一 性 。  

   

4 .  總 括 而 言 ， 當 局 認 為 ， 就 採 用 比 例 代 表 名 單 制 的 選 區 而

言 ， 修 訂 建 議 可 以 提 供 一 個 客 觀 公 平 和 合 理 的 方 法 填 補 臨 時 空 缺 。

從 建 議 的 整 體 / 全 盤 考 慮 ， 修 訂 建 議 提 供 合 理 、 可 行 和 明 確 的 規 定 。

修 訂 建 議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和 《 人 權 法 案 》 的 條 文 ， 是 立 法 機 關 酌 情

判 斷 的 範 圍 內 可 採 用 的 一 個 合 法 方 案 。  

 

律 政 司  

2 0 11 年 7 月  


